
  

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申請論文口試文件檢核表 

學生 學號 於中華民國 年 月入學為

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之研究生，今為進行碩士論文口試提

出申請，已經充分瞭解以下口試與畢業相關規定。 

一、確認以下事項（請打勾）： 

1. 課程部份 

□ 已完成先修科目抵免申請，並經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系辦助理審核簽章： ，課程委員會決議日期：    

□ 本人尚有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於本學期正修習中，預計於論文口

試當學期取得。 

□ 本人確認已修畢本所規定一上至二上之必修學分。(另備附件一：歷年成績單

正本) 畢業所需課程學分：必修14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6 學分)、選修至少10學

分。 

2. 國際研討會、專業論壇或工作坊參與 

□ 本人確認已參加一次國內外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專業論壇或工作坊，研討會、

專業論壇或工作坊專業領域已由指導教授簽名認定。(另備附件二) 

□ 本人尚未參加一次國內外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專業論壇或工作坊，預計於論文

口試當學期取得。 

3. 學術研討會、相關期刊或案例研究發表 

□ 本人已至學術研討會、相關期刊發表論文一篇            (篇名) 於               研

討會或             期刊，或案例研究            (篇名) 於               

             (發表場合)，投稿日為在學期間。且投稿題目與畢業

論文題目不同，其相關領域認定標準已由指導教授簽名認定之。(另備附件三) 

□ 本人尚未發表至學術研討會、相關期刊或案例研究，預計於論文口試當學期取

得。 

4.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核心單元至少六小時  

□ 已取得修課證明(另備附件四) 

5. 其它項目 

□ 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已通過 

□ 提要及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 

□ 已完成論文初稿 

 

本人已經充分瞭解若未完成上述畢業門檻規定，則無法取得畢業資格；若研究生已

通過口試，仍未完成上述任何一項修業規定，仍需再次註冊修習完成上述規定。 

研究生簽名：    年 月 日

聯絡電話：   

主指導教授簽名：   年 月 日 


